
                私立大同高中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107.3.15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兼任教師，係因配合校內專業特殊性、產業實務經驗或專任教師配課

等需求，得聘任之。惟兼任教師兼課年齡以 70 足歲為上限，若因特殊需求則以

專簽為之。 

 

第 3 條 

兼任教師上課鐘點數，每週以 12 節為上限，若因特殊需求則以專簽為之。 

 

第 4 條 

 

聘任兼任教師，其聘期起訖日期應以學期制或學年制為之，並應以聘約約定授課

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兼任教師之聘任及終止聘約程序，由本校定之，若學校因

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師之需求者，聘期屆滿前得終止

聘約，並應敘明理由以書面為之。 

 

第 5 條 

 

兼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終止聘約：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 

    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 



    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 

十四、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 

      要終止聘約，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 

十五、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涉有前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學校應於知 

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停止聘約之執行，並 

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學校逕予書面終止聘約；有其餘各款情形者 

，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書面終止聘約。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十三款情形者，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為兼任教師，已 

聘任者，學校應終止聘約；有前項第十四款情形者，於該議決一年至四 

年不得聘任期間，亦同。 

兼任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四款規定之情形者，各校應依規定辦理通 

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各校聘任兼任教師前，應為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 

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 

 

第 6 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對學校依本辦法有關其個人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 

    及退休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 

    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三、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第 7 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第 8 條 

 

兼任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授課期間並應按月發給。 

兼任教師如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或國定假日致無實際授課，餘依實際上課時

數給付。 

兼任教師鐘點費，由學校視財務狀況訂之；其鐘點費支給基準，依學經歷及教學

考核另訂定之。  

 

第 9 條 

 

兼任教師之請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因病臨時請假者，請先以電話通知教學組協助調代課。 

二、 因個人事務需請事假者，事前以簡單便簽提交教務處，核准後並覓妥代

課教師，以便教學組辦理鐘點費支付。 

三、 兼任教師請假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規定，由學校自行訂定，並

應注意學生及兼任教師權益之維護。 

第 10 條 

 

兼任教師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資格者， 

學校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第 12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簽核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施行。 


